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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炉均压放散改造

1280m³高炉炉顶料罐均压煤气回收

及休风、复风净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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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本规格书适用于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炼铁部1280m³高炉均压放散改造项目。

本规格书提出了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炼铁部1280m³高炉均压放散改造的相关技术要求。上述系统部分的旧设备的拆除和新设备的设计、设备供货、安装、调试等方面工作均由投标方完成。

本规格书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作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投标方应提供符合本规格书和有关工业标准的优质产品。对国家有关安全、环保等强制性标准，必须满足其要求。

如果投标方没有以书面形式对本规格书的条文提出异议，则意味着投标方提供的设备完全符合本规格书的要求。如有异议，应在投标书中以“对规格书的意见和同规格书的差异”为标题的专门章节中加以详细描述。

本技术规格书所使用的标准，如与投标方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按较高的标准执行。如果本技术规格书与现行使用的有关国家标准以及颁布标准有明显抵触的条文，投标方应及时书面通知招标方进行解决。

投标方应提供高质量的设备，这些设备是成熟可靠、技术先进的，投标方具有设备制造、运行成功的经验，提供相关产品鉴定证书。

现场施工的安全管理、标准化作业、文明生产必须执行招标方的相关管理制度。

设备采用的技术不得涉及他人的专利，所有专利涉及到的全部费用均已包含在设备报价中，投标方保证招标方不承担有关设备专利的一切责任。

二、招标内容

表2－1：主要招标内容

	序号
	招标项目
	单位
	数量
	备    注

	1
	1280m³高炉炉顶料罐均压煤气回收及休风、复风净化系统
	套
	1
	旧设备的拆除和新设备的设计、供货、安装、调试等。


投标方应进行仔细的现场勘察，对需利旧部分保护性拆除。

三、改造要求

3.1 现状

    鉴于现在国家对于环保要求的具体深化，芜湖新兴炼铁部1280m³高炉上新增均压煤气回收系统和地面布置大放散休风、复风净化系统，以实现国家对于环保排放的要求。

3.2 改造内容及要求

1280m³高炉均压放散改造主要包括炉顶料罐均压煤气回收及休风、复风净化系统，要求采用“成熟、可靠、先进、实用”的回收工艺，在不影响高炉正常生产的前提下，高炉炉顶均压煤气实现≥85%回收。休风、复风净化达到超低排放标准（≤10mg/Nm³）。

2.1 改造内容

炉顶料罐均压煤气回收；
炉顶大放散休风、复风净化系统。
2.2 改造工艺方案

1、炉顶料罐均压煤气回收：炉顶料罐有效容积28m3，炉顶压力为≤0.225MPa(高炉原设计参数，使用≤0.21MPa），顶温为150-250℃（特殊情况短时间顶温达到450度左右）；要求料罐均压回收时间为10s，随后打开均压放散阀2s后，要求料罐压力达到3~5kPa，实现均压煤气的回收。排放标准达到10mg/Nm3。

若新增的均压煤气回收系统故障，可快速切换到原有的均压放散系统，确保高炉安全运行。

炉顶大放散休风、复风净化系统：高炉休风时，风量压力减至80kPa，开始切气，此时炉顶压力已改常压约为15kPa左右，风量约为900m3/h。高炉复风时，准备引气前风量在1200m3/h，热风压力70kPa，顶压10kPa左右。

 在高炉正常休风、复风过程中，煤气对外排放标准达到10mg/Nm3。

 若新增休风及复风净化系统故障，可一键切换至原有大放散系统，确保高炉安全运行。

2.3  PLC自动化控制要求

考虑到生产工艺对系统的可靠性、开放性、运算能力、操作及监控水平等方面的要求，采用PLC控制系统对生产过程进行控制。

（1）控制系统说明

芜湖新兴铸管高炉炉顶系统及干法系统采用进口一线品牌系列PLC控制系统，进行扩展，对高炉休风放散煤气回收系统阀门等设备的生产过程进行控制。

（2）控制操作方式

电气控制系统共设有2种操作方式，即在远程自动操作、就地单机手动操作。

（3）基础自动化控制系统选型原则，能够与高炉现有PLC控制系统无缝对接。

（4）主要设备选型

集中手动控制箱为不锈钢材质外壳，防护等级为IP54及以上。
四、招标方与投标方负责范围
4.1 投标方负责范围

4.1.1 投标方设计范围

★工艺：投标方负责整个改造项目的工艺设计。

★电气：投标方负责整个改造项目的电气及连锁设计。

★土建：投标方负责整个改造项目的钢构等设计。

★公辅：投标方负责工艺总图布置、设备选型、电气、仪表、照明、防雷及保护接地等公辅设计。

   ★其他：投标方负责提供给招标方整个改造系统总用电负荷电气外线条件及能源介质接点条件、主体设备基础土建条件。
4.1.2 投标方供货及安装范围

1280m³高炉炉顶上新增一套复合式旋风除尘器（替代原有的旋风除尘器）及相应的回收管路和阀门组供货及安装，及原有旋风除尘器系统设备设施均由投标方拆除且倒运至0地面。

四根上升管引管至新建的复合式耐高温旋流除尘器的所有设施设备，包括梯子、平台等安全设施均由投标方负责供货及安装。

1280m³高炉炉顶料罐均压煤气回收及休风、复风净化系统配套配电柜至各用电点之间的动力电缆及控制电缆均由投标方负责供货及安装。

投标方负责公辅施设（包括电气、仪表、照明、防雷及保护接地等）的供货及安装。

负责整个改造工程的调试（改造中所有钢构均由投标方设计、供货及施工）。

4.2 招标方负责范围

4.2.1 招标方设计及施工范围

★招标方只负责将整个系统的电源外线接至投标方提供的配电柜进线接口处。

★招标方负责将公辅介质按投标方要求接至指定位置处。

★招标方负责主体设备土建基础施工。
五、其他

   5.1投标文件中必须包含以下材料：
   5.1.1整个改造系统的初步设计文本及详细图纸资料（要求按工程初步设计规范编制）。

   5.1.2投标报价：投标报价必须分项报价，设计、供货、安装分别单列。主要设备报价清单按给定的格式编写，必须要列出生产厂家。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材质
	数量
	单价
	总价
	生产厂家
	备注

	一
	主体设备
	
	
	
	
	
	
	

	1
	
	
	
	
	
	
	
	

	2
	
	
	
	
	
	
	
	

	3
	
	
	
	
	
	
	
	

	...
	
	
	
	
	
	
	
	

	二
	管网系统
	
	
	
	
	
	
	

	1
	
	
	
	
	
	
	
	

	2
	
	
	
	
	
	
	
	

	...
	
	
	
	
	
	
	
	

	三
	电气及仪表
	
	
	
	
	
	
	

	1
	
	
	
	
	
	
	
	

	2
	
	
	
	
	
	
	
	

	...
	
	
	
	
	
	
	
	

	四
	其它费用
	
	
	
	
	
	
	

	五
	安装费用
	
	
	
	
	
	
	

	...
	......
	
	
	
	
	
	
	


说明：上表格式中数字仅为举例，不限此数，按需列出。

  5.1.3工期计划表。

  5.1.4投标人提供的技术标书，应当包括如下内容：

附件1：技术方案详述

附件2：主要设备配置、供货范围及设计、设备分交表

附件3：设计技术资料及其交付进度

附件4：施工技术及实施方案

附件5：人员培训

附件6：技术服务

附件7；保证值和考核办法

附件8：平立面工艺布置图及其他附图

附件9：专利及技术诀窍等

附件10：设备制造标准及出厂前检验

附件11：备件及消耗件清单

附件12：子供货商明细表

附件13：设备交货及建设进度

附件14：资质及业绩表

六、安装及施工资质要求
本项目除土建（设备基础）招标方负责外，其余均是投标方负责。

1、对投标方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管理部门注册，且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法人或分公司负责人资格，且具有履行合同和履行民事责任的能力，营业执照处于有效期。

（2）需有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或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

（3）具备承担本项目的资金及资信能力。
（4）投标方能够按国家规定和招标方要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5）投标方中标后，不能进行转包。

（6）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联合体允许最多2家单位联合组成，并满足上述（1）至（5）的资格要求,联合体各成员均要为独立法人资格。

3、 建设工期：投标文件需注明总工期。
4、报价形式

设备与安装分开报价。

5、建安合同付款

投标方向工程师提交已完工程量报告的时间：投标方每月20日前向招标方代表提交已完工程量报告，招标方代表收到报告后5日内审核完毕。
  双方约定的工程款（进度款）支付的方式：招标方次月按审定的上月进度的70%支付投标方工程款，付款前提供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30万以下无进度款）。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结算审核后付至审核价的97%，留3%为质保金，质保金返还按保修规定。投标方应于招标方支付全部或部分工程款项前向招标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工程款以6个月银行承兑汇票支付。

结算审核后投标方及时向招标方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

6、建安合同考核

工期考核：因投标方原因，节点工期每延误1天，投标方向招标方支付违约金壹仟圆整（￥：1000元整）。竣工工期每延误1天，投标方向招标方支付违约金贰仟圆整（￥：2000元整）。因投标方原因，工期延误7天以上或施工质量达不到要求，招标方有权终止合同，另行选择施工队伍。

若投标方达不到合同中规定的合格标准，按不合格工程量造价的1.2倍向招标方支付违约金，同时投标方必须无条件返工直至合格。
7、本项目建安工程合同最终结算发票是9%增值税专用发票。

8、 施工期间投标方的项目经理在现场时间无特殊情况原则上不少于5个工作日/星期，工作期间离开现场须经招标方代表书面同意。如发现缺岗1天，投标方支付违约金500元。

9、 招标方在指定位置提供施工电源及水源，外部分投标方自行承担，现场施工水电费结算时按建安合同总价的７‰扣除。

10、 中标人需缴纳安全保障金及施工履约保证金60万元整（长期合作单位，需出具投标方已经办理过的证明材料），通过基本账户现汇办理，待投标方承建的所有工程竣工后由投标方提出申请，工程部核实后保证金无息退还给投标方。

七、联系方式

设计处   王锦秀   0553-5627155   13003033692

工程处   周伟     0553-5627213   13095538240
      炼铁部   王国鑫   0553-5627709   13965163195


